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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 

之补充协议（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11 月 8 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乙方”）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北京京东

方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及《北京京

东方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一）”），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建设北京京东方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一期）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2019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相关公告；2019 年 8 月 8 日，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签署了《北

京京东方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二）”），协议主要内容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前述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

合称为“原协议”。 

受土地供应推迟等原因影响，项目相关事项与原协议产生差异。因此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述原协议约定，经双方充分协商，就北京京东方生

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投资建设，达成《北京京东方

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补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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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三）”），具体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 

乙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内容 

项目分两期实施，项目一期布局安排包括健康事业总部研发与运营中

心（以下简称“项目 1”）、生命科技创新中心/国际医学转化中心与卓越医

学科教中心（以下简称“项目 2”）和数字医院（以下简称“项目 3”）（一期）。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扶持政策 

除原协议约定的产业扶持政策外，甲方承诺另行给予如下扶持政策： 

1、产业投资扶持资金 

甲方承诺另行给予负责项目 3（一期）建设运营的乙方项目公司产业投

资扶持资金 4 亿元。上述另行给予项目 3（一期）的产业投资扶持资金按

以下时间节点支付：在项目 3（一期）开工之日起 60 日内支付 8,000 万元，

在项目 3（一期）封顶之日起 60 日内支付 8,000 万元，在项目 3（一期）

竣工之日起 60 日内支付 8,000 万元，在项目 3（一期）投入运营之日起 60

日内支付 8,000 万元，在项目 3（一期）投入运营满一年之日起 60 日内一

次性支付 8,000 万元。 

2、运营补贴 

甲方承诺另行给予负责项目 3（一期）建设运营的乙方项目公司累计不

超过 6,000 万元的运营补贴。运营补贴自项目 3（一期）正式运营第四年

起每年支付 300 万元，补贴期限为 20 年。甲方确保当年的运营补贴资金

在次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给负责项目 3（一期）建设运营的乙方项目公司。 

（二）项目贡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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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收入指标调整 

将补充协议（一）第一条第（一）款第 2 项乙方承诺的年收入指标的

起始年份由“2022 年”调整至“2026 年”，调整后“2026 年收入指标”

按原协议约定的“2022 年收入指标”执行，后续年份指标逐年依此类推。

即“自 2026 年起至土地出让期届满的预计年收入指标”按照原协议约定

的“自 2022 年起至土地出让期届满的预计年收入指标”执行。 

2、年税收指标调整 

将补充协议（一）第一条第（一）款第 3 项乙方承诺的年税收指标的

起始年份由“2022 年”调整至“2026 年”，调整后“2026 年税收指标”

按原协议约定的“2022 年税收指标”执行，后续年份指标逐年依此类推。

即“自 2026 年起至土地出让期届满的预计年税收指标”按照原协议约定

的“自 2022 年起至土地出让期届满的预计年税收指标”执行；并根据补

充协议（二）第二条第 2 项约定，将每年预计税收指标在原协议约定基础

上进行调减，具体调减金额为：前三年每年调减 1,900 万元，自第四年起

至首期土地出让期届满每年调减 1,600 万元。 

（三）项目关键节点进度安排变更 

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经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为： 

项目 2 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完成土地挂牌出让后，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开工；项目 3（一期）在取得土地一级开发立项批复后力争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完成土地挂牌出让，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开工；项目 1 在取得

土地一级开发立项批复后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前完成土地挂牌出让，2022

年 4 月 30 日前开工。 

上述各项目根据实际土地获取进度及建设周期逐步投入运营；项目一

期预计于 2026 年整体投入运营，预计于 2031 年进入稳定运营期。原协议

中与项目进度安排相关的约定根据上述整体投入运营及进入稳定运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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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相应调整。上述各项目如因土地供应、市政配套不完善等非乙方原

因事项，项目相应推后，具体时间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三、其他重要事项 

1、补充协议（三）为原协议不可分割之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2、各方一致确认，如原协议与补充协议（三）有冲突之处，以补充

协议（三）约定为准。其他事项仍按原协议的约定执行。 

四、备查文件 

《北京京东方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6 月 9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